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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90_A5_E4_BC_81_E4_c46_352378.htm “税费负担过滥、过

重仍然是制约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和体制因素”。

这是民建中央在日前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发布的“非公有

制企业税费负担状况及分析”调研报告中所指出的。 调研报

告表明，从私营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的行业分布特征可

以看出：私营企业增值税仍然集中在制造业、批发和零售业

；而营业税收入集中在建筑业、房地产业；在其他行业如金

融业等国家垄断行业的比重所占比重几乎为零。可见对非公

经济依然存在着行业准入限制。 为了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税费

负担进行分析，民建中央专题调研组设计了《非公有制企业

纳税情况调查问卷》发放到全国部分省市。非公有制企业普

遍认为，税费过重局面未得到缓解。在回答“国家目前的税

负水平，您的企业总体感觉如何？”问题时，12.5%的企业选

择“非常沉重，无法承受”。 在回答“制约企业发展的政策

和体制因素”问题时，36.9%的企业认为“税负太重和不公平

，税收过程不透明”；40.6%的企业认为“税、费混杂，各种

变相和强制性收费太多，且只收费不解决实际问题”；30.6%

的企业认为“税、费收取额度的确定人为因素大，民、私营

企业受到歧视”；25.0%的企业认为“行政管理和执法部门缺

乏服务意识，存在管卡压和以权谋私现象”。 调研报告指出

，税费负担过滥、过重仍然是制约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主要

政策和体制因素。主要表现在：一是我国现行税制存在“名

义税率高”，二是内外资不统一，三是企业税外收费多。 因



此，民建中央指出：有关部门应充分保障非公有制经济的合

法权益，减小税收执法弹性空间，逐步缩小应征税款与实征

税款之间的差距，使非公有制企业之间、非公有制经济与其

它经济体之间实现公平竞争。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也将要

于2008年1月1日实施。从长远看，各类企业税负是公平的，

有利于企业竞争，但因在今后5年内将继续保留外资企业的税

收优惠政策，相比之下，国内众多企业，包括非公有制企业

，其竞争仍会处于劣势。 目前，我国非公有制企业有相当多

数属于小型企业，盈利能力相对较低，为鼓励这些企业扩大

规模，提高市场竞争力，在税收政策方面民建中央提出以下

建议： 首先，新税法规定，年盈利水平低的小型微利企业适

用20%的税率。对小型微利企业年盈利标准应当确定为5万元

（含5万元，下同）以下。新《企业所得税法》将于2008年1

月1日起实施。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（以下简称条例）

正在起草中。为了激励小型微利企业投资，扩大经营规模，

建议《条例》规定将其年盈利标准确定为5万元人民币。 其

次，对非公有制企业放开市场准入条件。建议凡是允许外资

企业进入的领域，非公有制企业都应当允许进入；一些未规

定外资企业进入的领域也可以允许非公有制企业进入。这样

不仅有利于发展现代服务业，还可以有效防止假外资或利用

种种手段取得合资资格的现象发生。 第三，对非公有制企业

从事节能、降耗和减排以及从事国家鼓励的替代技术进行产

品生产的，国家应给予企业所得税减免；在规定享受有关的

税收优惠政策范围内应与其它企业一致，不搞税收歧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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